	附件2
	
	
	

	资格审核材料清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备注

	1
	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》
	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并签名

	2
	笔试准考证
	

	3
	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
	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（A4纸）

	4
	（1）符合岗位要求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；学信网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报告（含本科及研究生阶段）。         
（2）留学回国人员需同时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；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的人员，需同时提供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函。                
（3）2024年应届毕业生在资格审核阶段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的，需提供学生证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。
	

	5
	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、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
	以相近专业报考的考生需补充提供

	6
	正在参加或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
	除按上述第4点要求提供材料外，还需提供服务基层项目证明材料。
	详见本表最下方“注意事项”

	7
	符合岗位要求的其他材料，
如，（1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（请提供①单位或公司出具的与所报考岗位从事工作内容相关工作经历证明，证明中应写明考生的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；明确指出考生在该单位的工作起止时间，以及所担任的岗位；简述考生在该岗位上的主要工作内容和职责，由单位加盖公章。②劳动合同。③社保缴费证明。以上材料缺一不可，均需提供原件查验）。
   （2）党员或预备党员证明。由所在党支部开具党员身份证明信，并加盖党支部公章。
	根据所报考岗位要求提供

	8
	考生承诺书
	详见附件3，A4纸打印并手写签名。

	9
	单位同意报考证明
	珠海市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报考的，需提供。

	10
	其他材料
	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	注意事项：
1.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核对后退回原件，资格审核时按本清单顺序排列。
2.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大学生村官提供聘任合同和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《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》；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提供我省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服务证书（此证书由全国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）；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提供由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；“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”，提供团省委或团中央出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志愿服务证。
3.本单位为半军事化管理单位，值班为岗位工作的通用要求，有任务时需全时保持在岗在位。



